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梳理走私毒品类

案， 发现贩卖毒品案件
线索， 又在办理贩卖毒

品案件过程中顺藤摸瓜
挖出洗钱犯罪线索……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
检察院通过大数据技术

赋能与立案监督， 检察
官打出一套 “组合拳”，

实现对毒品、 洗钱犯罪

的全链条打击。

虹口区检察院技术创新实验室干警收集与提取案件电

子数据

该案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 这是一

起典型的以“网络 + 物流” 模式出现

的多人贩卖新类型毒品案件。

这样的案例并非个案。

2020 年 11 月， 被告人范某某通过

网络以 750 元的价格购买了 1 盒 20 粒

装的溴替唑仑 （Lendormin） 药片从德

国邮寄至家中。 同年 12 月， 范某某又

通过上述同样方式， 以 1500 元的价格

购买 1 盒 100 粒装的氯硝西泮 （Riv-

otril） 药片从德国邮寄至家中， 后部分

药片被公安机关查获。

审讯过程中， 范某某辩称不知溴替

唑仑、 氯硝西泮是国家管控药品， 且隐

瞒自己的购买意图。

最终， 鉴定人提取了范某某手机中

的聊天记录、 上网数据库。 分析聊天记

录后， 证实了范某某通过网络和上家联

系从德国购买溴替唑仑、 氯硝西泮等药

品入境的事实， 通过范某某与上家的聊

天内容得知他的购买意图是用于实施迷

奸。 同时， 浏览器中还有多次搜索相关

药品及实施犯罪过程的信息。

数据显示， 2019 年至 2022 年， 虹

口区检察院共办理 23 件涉毒案件， 其

中 19 件是通过境外聊天软件网络购买

新型毒品的案件， 占比 83%。 “说明新

型毒品已经逐步取代传统毒品， 通过更

隐蔽的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毒品犯罪这类高度资金依赖型犯罪， 通常犯罪过

程都伴随着频繁的资金流转，检察机关始终贯彻“一案

双查”工作机制，全面审查涉案账户资金往来情况，依

法监督洗钱犯罪立案，实现毒品犯罪的全链条打击。

刑事案件虽已办理结束， 检察官的工作却仍在深

入。

检察官梳理了一系列通过寄递渠道实施毒品犯罪

的案件， 就其中发现的快递收寄问题及监管漏洞， 结

合最高人民检察院“七号检察建议” 召开新闻发布

会， 并就寄递安全问题向相关单位提出建议： 引导侦

查机关健全易制毒化学品、 重点关注物品的网上信息

发布制度； 敦促区域内物流运营单位严格落实寄递安

全“三项制度”， 及时向禁毒部门报告可疑情况， 实

现“破小案、 打团伙、 除网络、 清隐患”； 建议企业

落实对物流寄递人员的入职背景审查制度， 加强从业

人员的禁毒知识教育轮训。

能动履职，助力社会治理

这种犯罪模式隐蔽性强、 涉案人员

多、 社会危害大， 但检察机关仍能针对

案件规律特点， 注重对关联线索的甄别

审查和深挖， 充分运用电子数据证据击

破犯罪嫌疑人的辩解， 精准有力打击犯

罪。

这背后， 有一支用电子数据赋能检

察办案的践行队伍———虹口检察院司法

鉴定团队。

作为电子数据鉴定人， 他们也常常

被称为“检察官背后的神秘力量”。

比如， 在上述这类案件的办理过程

中， 电子物证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合理

利用好电子数据成了案件突破的关键

点。

虹口检察院司法鉴定团队建立规范

的自行补充侦查机制， 同时成立了信息

数据融合创新工作专班， 推动数据赋能

法律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

以新型毒品系列案为例， 前期提取

被告人手机聊天记录后， 通过提取的数

据建库， 依托大数据为走私毒品案提供

大量线索。 “检察官 + 技术” 团队加

强了技检合作， 拓展数据源、 建立数据

池， 将掌握的数据可视化。

在另一起贩卖毒品案件———黄某某

贩卖毒品案中， 面对被告人黄某某以及

证人手机内海量的数据， 尤其是 400 多

万条微信聊天记录， 如何在最短时间内

找到最关键有效的证据？ 技术人员决定

从数据梳理开始， 先从聊天记录数量多

的黄某某好友开始逐一排查。 经历三个

星期的分析， 通过聊天记录中的文字、

语音、 图片、 快递单号和定位信息等内

容抽丝剥茧， 排摸出多名可疑人员以及

多次交易过程， 基本与案件承办人提供

的线索相对应。 最终顺利推动案件办

理， 被告人黄某某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 15年。

据介绍， 虹口检察院信息技术创新

实验室提供的技术支持包括但不仅限于

电子数据、 文件检验、 声像图像、 司法

会计和公益诉讼等业务， 在疑难复杂案

件中可由多名技术人员同时上阵。 各门

类鉴定人组成的技术团队不断“求办案

极致”， 助推虹口检察院“铸监督品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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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至 4 月间， 虹口检察院检察官在办

理关某走私毒品等多起案件时发现， 关某等人多次通

过网络平台购买国家管制的精麻类药品， 而且收到的

大部分药品都是由一个名为“田某某” 的人寄出。

那么， 田某某究竟是谁？

承办检察官分析， “田某某” 可能利用不同账号

在多个平台及群组发布有关售卖进口、 国产精麻药品

的信息， 其具体身份极有可能是境外精麻药品的国内

分销商。

检察官将“田某某” 的相关身份信息、 交易信

息、 账号信息等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并提出针对性的

取证要求。 经侦查发现， 原来是何某某利用“田某

某” 身份注册快递会员账号寄递精麻药品， 相关快递

记录已达到 130余条。

公安机关以何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立案侦查， 侦

查过程中还发现了何某某的下家惠某、 晁某某、 隋某

等人的涉嫌犯罪事实。 但何某某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

识， 且到案后拒不供认其贩卖毒品的事实……

案件事实不清、 现有证据不足， 案件眼看要陷

入僵局， 检察官决定开展自行补充侦查， 委托技术

部门对何某某及其下家惠某的多部涉案终端数据进

行恢复提取。

经鉴定， 恢复数据显示， 涉案人员使用的多个

软件中都曾存有大量关于氟硝西泮、 三唑仑等违禁

药物的使用说明、 广告和订单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

检察官还发现何某某多次搜索过关于这些药物是否

属于毒品、 贩卖是否构成犯罪等浏览记录。

“这些数据客观地证明了何某对其贩卖的精麻

药品是毒品的性质具有清晰的主观认知。” 检察官表

示。 而从惠某相关数据终端恢复的信息则完整地证实

了何某某与惠某合伙贩卖毒品， 其中惠某负责招揽买

家， 何某某负责寄递药品， 二人定期结算毒资的事

实。

综合上述证据， 检察官以惠某、 何某某构成贩卖

毒品罪， 且多次实施犯罪， 情节严重， 向虹口区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以贩卖毒

品罪， 判处惠某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6000 元；

判处何某某有期徒刑 3年 6个月， 并处罚金 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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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数据”证实犯罪过程

130余条涉毒寄递记录指向同一人

在毒品案件办理过程中， 检察官始终坚持“一案

双查” 同步审查机制， 注重对同案关系人、 资金交易

往来证据的审查。

检察官在对涉案快递寄送点负责人复核询问时发

现，唐某某于 2021年 3月至 4月亦曾使用“田某某”的

账户在该快递点寄送快递。 同时，在对何某某账户筛

查时，检察官敏锐地发现，同年 4 月至 5 月，唐某某通

过支付宝多次小额转账至何某某账户，转账的时间、金

额与何某某贩卖毒品的时间、金额高度吻合。

这说明什么？ 经询问， 唐某某称自己受雇于何某

某， 负责在涉案快递点寄送快递并提供账号收取钱

款， 在发现何某某要求其寄送的是违禁药品后， 仍继

续将自己的收款二维码提供给何某某， 多次帮助何某

某收取毒资。

检察官于 2021年 9 月 28 日监督公安机关对唐某

某涉嫌洗钱罪立案侦查， 公安机关于同年 11 月 18 日

立案。同年 12月 20日，检察官以唐某某构成洗钱罪向

虹口法院提起公诉，法院采纳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判处

被告人唐某某有期徒刑 6个月，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2000元。

一案双查，深挖洗钱犯罪

逾八成涉毒案件

通过境外网络购买

大数据赋能背后的

“技术力量”


